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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21〕255 号 

 
关于印发《北京大学技术转让 
和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北京大学技术转让和许可管理办法》已经 2021 年 12

月 1 日第 1040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北  京  大  学 

2021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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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技术转让和许可管理办法 
(2021 年 12 月 1 日第 1040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管理及应用北京大学的科技成果，并鼓励学

校科技人员科技创新及提升研究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北京大学章程》及学校实际情

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的职务科技成果转让和许可。学

校在职教职工、离职未满一年的原教职工及离退休人员、进修人

员及学生在校期间执行学校任务或者主要利用学校物质技术条

件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属于职务科技成果，其知识产权属于学校，

未经学校同意，职务科技成果的发明人不得私自转让。学校与其

他单位合作取得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按各方当事人协议

或法律法规确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技术转让和许可包括科技成果专利

申请权、专利权、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

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各类科技成果的转让和许可。 

第四条  技术转让和许可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学

校相关规定。 

第五条  学校鼓励将具有产业利用价值的各种科技成果以



3 
 

技术转让、许可对外转化，科技成果对外转化优先选择具有继续

研发及产业化能力的企业。 

第六条  技术转让和许可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应遵循公平原

则，就技术转让或许可的用途、范围、许可地域、许可期限等事

项明确约定。原则上不允许受让方或被许可方进行再转让或分许

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七条  技术转让和许可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下，由科技开发部负责统筹管理，并审核相应的技术合同。 

第二章  技术转让和许可的定价 

第八条  技术转让和许可主要通过协议定价、技术市场挂牌

交易和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 

第九条  技术转让价格应当在不低于委托评估定价基础上

确定。 

第三章  技术转让和许可的工作流程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提起技术转让或许可意向，形成初步的

技术转让或许可方案，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系、所、中心）

审核后，报科技开发部。如对方涉及境外机构，项目负责人须根

据涉外合同审批流程办理。 

第十一条  科技开发部通过与项目负责人沟通，了解科技成

果和受让方情况，必要时组织相关专家对科技成果的转化进行评

估，确定技术转让或许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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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科技成果转让或许可价格在 400 万元以下（含

400 万元）的，由科技开发部审批；转让或许可价格在 400 万元

至 800万元（含 800 万元）的，由科技开发部审核后，报学校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转让或许可价格超过 800 万元

的，由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学校党委常委

会批准。 

第十三条  通过审批的技术转让或许可方案，应当在科技开

发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5 日。 

第十四条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科技开发部按照《北京大

学科技成果评估备案实施细则》报送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备案后，审核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公示或评估备案有异议

的，报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处理。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应对转让或许可的技术和方案的真

实性、完整性负责，并保证不构成对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侵犯。必

要时，项目负责人应与学校签订风险承诺协议书，明确各自的责

任、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技术转让和许可的收益分配 

第十六条  技术转让或许可所取得的收入，在进行分配前，

需先补偿学校为运营该技术转让或许可产生的成本，剩余收入再

按下列比例分配：学校占 15％、项目负责人所属学院（系、所、

中心）占 15%；科技成果发明人团队占 70%。 

第十七条  科技成果发明人团队取得的技术转让或许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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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分，可全部作为团队成员的个人收入，由项目负责人负责与

团队成员协商，按照团队成员贡献大小合理分配，并将协商后的

分配方案报送科技开发部备案。 

第十八条  技术转让或许可后，改进技术产生的收益分配按

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各方协商确定。 

第五章  纠纷及侵权处理 

第十九条  学校在技术转让和许可过程中与第三方发生纠

纷的，由项目负责人及所属学院（系、所、中心）会同科技开发

部和学校相关部门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他人对学校技术成果构成侵权的，学校应追究侵

权者的法律责任，由此而取得的转让费、许可费或赔偿款，扣除

学校所支出的法律服务及相关费用后，剩余款项分配方式由科技

开发部会同学校相关部门予以决定。 

第二十一条  因履行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发生纠纷，导致学

校需承担赔偿费用的，如项目负责人无过错，产生的赔偿费用由

学校、项目负责人所属学院（系、所、中心）和科技成果发明人

团队按收入比例承担。 

第二十二条  因科技成果发明人过错引起纠纷所产生的赔

偿费用由科技成果发明人团队承担。因科技成果发明人违法违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侵犯他人权利、弄虚作假等，导致学校被追

究责任，给学校造成损失的，除退还已取得的收益外，还应赔偿

学校的经济损失。学校依据规定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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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医学部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技开发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北京大学技术转

让管理办法》（校发〔2019〕60 号）同时废止。 

 

 

 

 

 

 

 

 

 

 

 

 

 

 


